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湘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三

湘股份本次出售资产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出售资产的概况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湘股份”、“上市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湘”）于2015年5月

21日与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达投资”）签订了《深

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拟出售上海三湘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三新”

或“三新房地产公司”）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同华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深圳三新股

东全部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340,379.31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论，经

双方确认，深圳三新9%股权交易作价为30,634万元。 

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之重大资产重组。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东滨路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E 座一单元

17B 

法定代表人 袁志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11779928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2 日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公关策划、承办经批准的商务文化交流活动、房地产信

息咨询、房地产经纪、投资信息咨询、投资项目策划；创业

投资业务；受托管等。 

主要股东 
袁志强持股 95%，邓庆元持股 5%。袁志强和邓庆元系夫妻关

系。 

2、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晟达投资是新设立的投资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持有深圳三新

4%股权外，无其他实质性经营业务。 

3、晟达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10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袁志强，男，1962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1981 年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株洲

市分行工作，2003 年开始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先后投资创立了深圳市三湘投资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任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深圳市湖南商会副会长，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资深会员、深圳湾口

岸片区治安联合促进会会长等职务。 

袁志强创立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湾开发建设了三湘海

尚花园，整个小区建设在深圳、广东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2010 年开

始先后被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主流媒体评为“宜居深圳 三十大拓荒牛”、“深圳最

具市场竞争力楼盘”、“深圳地产十大贡献力人物”、“深圳房地产开发二十强企业”

等荣誉称号。 

袁志强控制的公司的持股关系如下：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概况 

本次出售资产标的为上海三湘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

权。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三湘海尚花园一期 E 一单元 17E 

法定代表人 袁志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77,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2959341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786561829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80.37%股权，上海三湘（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5.50%股权，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其 4%股权，深圳市新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其 0.13%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股东情况 

（1）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三湘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外运路粤鹏大厦 30A 

法定代表人 戴伯强 

实际控制人 袁志强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5154189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750457878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

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

目）；房地产开发。 

持股比例 持有深圳三新 80.37%股权。 

（2）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 

法定代表人 黄辉 

实际控制人 黄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04688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10630337927 

成立日期 1996 年 09 月 03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房地产

开发、经营，科技开发以及上述范围的业务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持股比例 持有深圳三新 15.5%股权 

本次交易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本次出售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公司获得标的资产的时间、价格、方式 

2008年1月，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深圳市三湘

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5%的股权，受让价格

为15,015.00万元。 

5、标的资产的财务情况 

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沪专审字【2015】31010121号深圳市三



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审计报告，以及深圳三新的财务报表，公司最近一

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3-31/ 

2015年1-3月 

2014-12-31/ 

2014年度 

资产总额 2,531,127,486.07 2,546,247,853.54 

负债总额 1,576,214,179.14 1,589,821,894.86 

净资产 954,913,306.93 956,425,958.68 

营业收入 22,259,633.16 232,371,712.15 

营业利润 -1,806,963.56 67,346,016.83 

净利润 -1,512,651.75 50,243,62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220,109.68 -69,546,069.09 

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外均为审计后数据。 

6、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同华评估出具了

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682号《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深圳

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评估结论如下：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254,601.57万元，负债为159,409.17万元，净资产为95,192.40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三新房地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40,379.31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245,186.91万元，增值率257.57%。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主要增值原因为： 

流动资产增值，主要系存货开发产品（商品房）增值，三新房地产公司存货

开发产品账面值仅反映企业账面成本，考虑到本次评估的开发产品为已建成并取

得深圳市房地产权证的商品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反映的委估房地产公



允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值。同时由于委估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近年来

深圳市南山区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该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促使当地房

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不断上涨，形成评估公允市场价值大于其投资成本，从而导致

评估增值。 

非流动资产增值主要为投资性房产和固定资产中房产增值，由于三新房地产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中房产账面以成本法核算，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反

映委估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中房产的公允市场价值，近年来深圳市南山区宏

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该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促使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不

断上涨，形成公允市场价值大于房产的帐面成本，从而导致评估增值。  

7、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8、本次交易不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基本情况 

1、协议双方 

甲方：深圳市晟达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叁亿零陆佰叁拾肆万元整(RMB 306,340,000.00)。 

3、支付方式 

（1）晟达投资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的五日内向上海三湘支付购买价款的

80%，即人民币245,072,000.00元作为预付款。 

（2）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十日内，且下述前提条件已满足的情况下，晟达投

资向上海三湘支付购买价款中剩余的20%：人民币61,268,000.00元。 

交割条件如下：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晟达投资股东会的批准，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议；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三湘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上海三湘股东会的批准，并出

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议； 

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深圳三新股东会的批准，出具批准股权转让的有效决议；



同时，深圳三新的其他股东均书面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预期的标的股权转让应于交割日生效。 

交割日的定义如下：下述四项前提条件全部被满足、且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

协议签订日后三个月。 

（1）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晟达投资股东会的批准，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

效决议； 

（2）标的股权转让获得三湘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上海三湘股东会的批准，

并出具批准股权购买的有效决议； 

（3）标的股权转让获得深圳三新股东会的批准，出具批准股权转让的有效

决议；同时，深圳三新的其他股东均书面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地政府部门根据以协议、章程以及为此

目的递交的任何其他文件，批准工商变更登记。 

如果到交割日，上述所列的任何前提条件未能满足，协议将被视为无效和未

生效，任何一方应向对方退还已获得的价款，并不得因此而得到任何赔偿。 

（二）交易需履行的程序及其进展 

1、晟达投资 

晟达投资全体股东于2015年5月11日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受让深圳三

新9%股权。 

2、上海三湘 

上海三湘股东于2015年5月14日出具《股东决定》，同意转让深圳三新9%股

权。 

3、深圳三新 

深圳三新全体股东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三湘将

深圳三新9%股权转让给晟达投资，深圳三新的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4、三湘股份 

三湘股份于2015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三）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中同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深圳三新股

东全部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340,379.31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论，经

双方确认，深圳三新9%股权交易作价为30,634.00万元。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况；不涉

及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此前公司出售深圳三新4%股权的情况 

2014年12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售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股权的议案》，以13,615.17万元的价格出

售深圳三新4%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2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3） 

2014年12月22日，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东变更的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三湘持有深圳市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15.5%股权。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原因 

深圳三新的公司运作理念与三湘股份的战略思想存在差异，为保证公司快速

周转模式，提高公司资产周转率，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决定出售该项

资产。 

（二）本次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快速周转模式，收回的资金将用于公司新

的土地储备、项目建设等房地产业务，公司的现金流量将更加充沛，财务状况将



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持续盈利能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此次股权转让如能顺利完成，预计将产生约23,704.00万元的投资收益，将

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三）交易对方支付能力及公司款项收回的风险判断 

晟达投资已向上海三湘支付了足额转让价款人民币 30,634.00 万元；董事会

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款项收回的风险。 

八、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有关 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提高公司资产周转率，增强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 

3、本次交易对价依据评估价值，交易价格的公允，保障了上市公司利益。 

4、本保荐机构对本次交易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核

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伟石                         韦 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2 日 

 

 




